
研发、销售“刷单”软件
两家公司

被判赔80万元
新快报讯 记者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云法宣 黄埔法宣报道 随着

社交网络的发展，刷短视频逐渐成

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一个

爆款短视频的背后，少不了创作者

的精心拍摄与剪辑。然而，有部分

人却想“走捷径”，打起虚假养号、刷

量截流的歪主意。

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微播视界公司”）持续

运营某短视频平台，在运营过程

中，微播视界公司发现A公司、B公

司自行研发、制造、宣传、推广、销

售其开发的“滕某营销系统”等涉

案群控软件。该软件通过技术手

段模拟真人行为批量操控某短视

频平台账号，实施自动化点赞、关

注、评论、私信及直播间引流操作，

以虚假热度营造营销效果。A 公

司、B 公司还自行搭建机房专门提

供前述服务，严重干扰平台的正常

运行。而范某、李某明知涉案群控

系统功能，仍通过微信朋友圈及多

个网络平台帮助 A 公司、B 公司宣

传、销售嵌有该系统的营销手机，

并通过个人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

收取销售款项，实际参与了不正当

竞争行为，共同对微播视界公司构

成不正当竞争。

微播视界公司认为，A 公司、B
公司、范某、李某利用技术手段，妨

碍、破坏产品和服务的正常运行，

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

道德，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 A 公司等立即停止不

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

理维权支出合计 500 万元并在报刊

上就其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

响。

对此，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第一，A 公司、B 公司立

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二，A公

司、B 公司共同赔偿微播视界公司

经济损失 80万元（含合理费用）；第

三，范某、李某分别在 5万元范围内

对本判决第 2项确定的A公司、B公

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判后，范

某、李某不服提出上诉，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该案件现已生效。

经办法官认为，本案中，A 公

司与 B 公司通过群控软件批量操

控账号、制造虚假流量的行为，表

面上是技术应用的“创新”，实质却

是对市场规则与法律底线的双重

破坏。此类行为不仅侵蚀了平台

算法的精准性，还让合法创作者的

劳动成果被虚假数据淹没，最终损

害的是整个行业的公信力与用户

信任。

法官在此提醒，任何试图通过

技术手段“走捷径”、破坏平台规则

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企业应

尊重商业道德，遵守法律规定，将技

术创新与合规经营相结合，以真实

价值赢得市场；消费者需提高辨别

能力，拒绝为虚假流量“买单”。

新快报讯 记者高京 毛毛雨 通讯
员云法宣 黄埔法宣报道 2021 年 11 月

15 日，刘某向苏某指定账户转账 30 万

元。刘某认为，这是苏某以资金紧张为

由向其借的款项。

借款后，苏某并未还款，刘某为此多

次催讨无果。凭借转账凭证和微信聊天

记录，刘某将苏某告上了法庭，请求偿还

借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

苏某则认为，这 30 万元并非借贷，

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他说，他和刘某

合作承接广州市某工业园土方挖运、渣

土外运工程项目，30万元为合伙项目的

预付款。

双方各执一词，那这 30万元究竟是

“合作款”还是“借款”呢？

刘某、苏某均在一个名为“吴某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微信群中，群里成员曾

发送开工视频及多份手写记账单截图。

另一个名为“神山工地项目群”的微信群

中则有这样的记录：2021年 11月 15日，

苏某将刘某转账 30 万元至黄某账户的

截 图 发 到 群 里 ，其 他 群 成 员 都 表 示

“OK”。

不仅如此，苏某提交费用报销单 20
份，报销单位为“神山工地”，用途有“勾

机费用”“加油”“人工费”“防尘网”“对讲

机”“车队运费”等。刘某在这些报销单

的出纳或经手人处签了字。

对于这些微信群聊天记录和报销单

上的签名，刘某有不同的解释。他坚称，

自己进群、签名是出于了解工程的真实

性、可行性，是为了监督项目的进展。

法院认为，刘某以转账凭证及微

信聊天记录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

讼，其应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

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然而，

苏某明确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

系，故刘某的证明责任不应仅限于款

项的支付行为，还应就借贷关系的形

成、交易的具体内容等事实提供充分

证据予以证实。

需要注意的是，刘某所在的微信群

多次提及“刘总预付款 30 万元”等，对

此，刘某未提出异议且曾表示“OK”，可

见，刘某对款项的性质知悉、认可。

结合微信群的聊天内容以及刘某在

费用报销单上签名的行为，刘某称其进

群、签名的行为是为了解项目真实性、可

行性，是出于监督目的，显然缺乏合理性

与可信度。

法院认为，刘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

证实其与苏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主

张苏某清偿借款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与

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广州市

白云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刘某的

诉讼请求。本判决现已生效。

转账30万元事后讨还未果
是民间借贷还是合伙投资？

原告要求被告还款，对此法院不予支持

新快报讯 记者高京 毛毛雨 通
讯员云法宣 黄埔法宣报道 城市高

层建筑中，管道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排水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倒

灌关系到低楼层住户的财产安全，也

关系着邻里和谐与基层治理。广州

市民康先生近日就面临着这样的难

题。他因马桶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倒

灌，将楼上住户全部诉至广州市黄埔

区人民法院。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康先生为黄

埔区某小区18楼业主。某日，康先生

的房内因主卧室洗手间马桶主管道

堵塞，导致污水反涌，房屋地板及墙

面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因无法

确认侵权责任主体，康先生将物业及

楼上同户型所有住户诉至法院。

在法庭上，物业公司辩解称，服

务合同约定，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

施仅包括污水井、雨水井。本案中堵

塞的管道是涉案楼栋的下水管道，不

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公共设施。

再说楼上的住户，24楼业主已出

租房屋，由承租人共同承担责任；28
楼、30 楼、33 楼的房屋从未有人入住

使用过，故其业主不可能是侵权人。

经法院审理，康先生对其房屋内

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一定过错，结合

其自身过错对损失结果扩大的原因

力因素，黄埔法院酌定由原告自行承

担 30%的损失，另外 70%损失由同户

型可能实施了侵权行为的 12 户产权

人（或实际使用人）每户平均承担。

判决目前已生效。

经办法官表示，在现实生活中

一旦发生下水道堵塞情况，大部分

业主的第一反应便是将责任归咎于

物业公司。其实，物业公司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及物业服务合同的约

定，如果已经尽到对小区公共设施

进行日常维修养护、定期检查及防

止损失扩大的协助义务时，物业公

司并不承担责任。

那么，楼上的同户型住户是否应

该承担责任呢？法官认为，在无法查

明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楼上同户型

的住户均有可能是侵权人，由其对发

生堵塞的业主进行补偿。值得一提

的是，这里的住户指房屋的实际使用

人，如果业主证明自己购房后并未实

际入住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或业主

已将房产出租给他人使用，则由实际

居住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在此提醒，厨房和卫生间是

日常生活利用率较高的区域，也是生

活用水的主要空间，为保障管道排水

畅通，居民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正确使用排水管道。作为业主，一方

面要约束个人行为，不得将难以降解

的易堵塞物品倒入排水管道致使管

道堵塞。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个人房

屋的管理，定期检查，避免因个人疏

于管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排污管堵塞污水倒灌，业主告上法庭

法院:楼上同户型住户平均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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